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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9          股票简称:大连友谊           编号：2012—031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抵押贷款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抵押贷款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全资项目公司大连盛

发置业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广场支行

申请为期五年 4.48亿元贷款，《房地产借款合同》、《最高额抵押

合同》将于近期在大连签署。贷款款项用于大连富丽华大酒店三期

项目工程款及配套开发费用，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以其位于大连

市中山区富丽华北、长江路南、致富街西、天津街东大连富丽华大

酒店三期项目用地（大国用（2012）第 01035 号），土地面积 12,700

平方米抵押作为借款保证。 

截止 2012 年 6 月末，该土地使用权帐面原值为 59,500 万元，帐

面净值为 59,500 万元。以 2011 年末公司经审计资产报表计算，本次

抵押物帐面原值占公司总资产比例为 6.35%，占公司净资产比例为

46.45%，截至目前，公司抵押物累计帐面净值为 165,478 万元，占

公司总资产比例为 17.67% 

上述抵押贷款已经同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审议并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该项抵押担

保事宜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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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款人基本情况 

（一）大连富丽华大酒店 

1、大连富丽华大酒店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大连富丽华大酒店 60%股权，系公司控股子公司，香

港清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大连富丽华大酒店 40%股权，徐庆德

持有香港清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99%的股份，为香港清华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该公司成立于 1985 年 1 月 21 日；注册地址：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60 号；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田益群，注册资本：2,994 万美元，经营范围：宾馆、餐厅、酒吧、

咖啡室、茶座、商场、美容中心、健身房、桑拿浴、出租汽车、电

子游戏、食品加工；洗衣服务；为会议提供服务；商务中心；停车

场；房屋出租；酒店管理与咨询服务。 

2、大连富丽华大酒店主要业务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由东、西二座主楼组成，主要业务为酒店经

营与管理、餐饮服务及会议商务服务等。 

3、大连富丽华大酒店 2011 年、2012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1年 146,082.00 101,588.73 44,493.27 28,299.11 2,621.95 

2012年一季度 142,165.14 98,094.21 44,070.93 5,012.87 -1,838.04 

 

（二）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1、名称：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8号1501室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 

4、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于刚 

6、出资方式：现金方式（公司自筹）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凭资质证经营）；经济信息

咨询；物业管理；房屋租售代理；房地产营销策划。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大连富丽华大

酒店全额现金出资 1,000万元，占比 100%；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增资议案，增资后，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致 10,000万元，大

连富丽华大酒店现金增资 9,000 万元。至此大连富丽华大酒店现金

出资 10,000万元，占比 100%，所需资金由大连富丽华大酒店自筹解

决。（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详见 2012 年 5 月 19 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2011 年、2012 年一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1 年 84，576.16 83，583.56 992.61 0 0 

2012 年一季度 86，320.66 85，362.40 958.26 0 0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房地产借款合同主要内容： 

贷款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广场支行 

借款人：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1、借款种类：商用房开发贷款 

2、借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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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项下借款用于以下项目（下称“项目或借款项目”）的下

列资金用途：支付项目工程款及配套开发费用，未经贷款人书面同

意，借款人不得将借款挪作他用，贷款人有权监督款项的使用。 

项目名称：大连富丽华三期 

项目地址：中山区富丽华北、长江路南、致富街西、天津街东 

项目报建审批文件：大中同改备[2011]10 号 

3、借款金额和期限 

合同项下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4.48 亿元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 60 个月，自实际提款日起算，实际提

款日以借据为准。 

4、利率、利息和费用 

（1）本合同项下借款利率为浮动利率，借款利率以基准利率加

浮动幅度确定，其中基准利率为提款日与约定的借款期限相对应档

次的中国人民银行基准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上浮 25%。借款人提

款后，借款利率以 12 个月为一期，一期一调整，分段计息。 

（2）本合同项下借款自实际提款日起按日计息，按月结息。借

款到期，利随本清。 

（3）本合同项下逾期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 30%确

定，挪用借款罚息利率在原借款利率基础上加收 50%确定。 

5、资金监管专用帐户 

借款人应在贷款人处开立专项用于项目资金监管的一般存款账

户。 

6、提款 

借款人应根据实际用需求提取借款，其中首笔借款必须于 201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提取，最后一笔借款必须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

前提取，否则贷款人有权取消全部或部分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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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还款 

（1）借款人应按照约定比便偿还借款。 

（2）借款人提前还款，应向贷款人支付补偿金。 

（3）本合同项下贷款项目用于销售的住房开发、商用房开发贷

款等，借款人须按照项目销售进度及时归还借款。 

8、担保 

本合同项下借款担保事宜见另行签订的担保合同，担保为最高

额担保的，对应的担保合同如下： 

最高额担保合同名称：最高额抵押合同 

编号：2012 年工银大中抵字 42001100 号 

担保人：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 

（二）最高额抵押合同主要内容： 

抵押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中山广场支行（简

称“甲方”） 

抵押人：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第一条 被担保的主债权 

乙方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 2012 年 6 月 18 日至 2017 年 6 月 17

日期间，在人民币 4.48 亿元的最高余额内，甲方依据与大连盛发置

业有限公司（下称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外汇转贷款合

同、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国际国

内贸易融资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

文件而离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否

已经到期，也不论该债权是否在最高额抵押权设立前已经产生。 

第二条 抵押担保范围 

乙方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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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实际抵押权的费用，但实现抵

押权的费用应首先从抵押物变现所得中扣除。 

第三条 抵押物 

1、抵押物为大国用（2012）第 01035 号富丽华大酒店三期项目

用地，该地评估价值为 6.4 亿元。 

2、甲方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物的从物、从权利、附属物、添

附物、天然及法定孳息、抵押物的代位物，以及因抵押物毁损、灭

失或被征收而产生的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 

 

四、董事会意见 

大连富丽华大酒店系公司控股子公司，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为大连富丽华大酒店三期工程设立的全资项

目公司，为保证大连富丽华大酒店三期工程的顺利实施，同意本次

大连盛发置业有限公司抵押贷款议案。该议案的实施有关利于公司

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18 日 




